
社
區
兒
童
保
護
研
討
會
實
錄

、
研
討
會
時
間

•. 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元
月
十
五
日
(
星
期
六
)
下
午
一

-
i五
時
。

二
、
研
討
會
地
點

•• 

一.• 

三
O
|

三
:
五
。

一
:
五O
|
五.. 
-o 

茶
釵

第
二
次
討
論
會

臺
北
市
合
江
街
圓
立
中
興
大
學
法
商
學
院
自
強
大
樓
四
樓
會
議
室
。

三
、
研
討
會
主
辦
單
位

•• 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中
華
民
國
青
少
年
見
童
福
利
學
會
暨
臺
北
市
分
會

五
:
-
o
|
五
:
一
-
o

五
:
四
O

閉
幕
式

四
、
研
討
會
主
持
人

開
幕
式
主
持
人

第
一
次
討
論
會
主
持
人

第
二
次
討
論
會
主
持
人

閉
幕
式
主
持
人

五
、
研
討
會
議
程

一
:
三
O
|

一
一:
O
O

-
-
:
O
O
|
二
:
-
o

二
:
一
0
1
一
二
:
三O

六
、
研
討
會
出
席
人
員

李
理
事
長
鍾
元

趙
教
授
文
藝

郭
主
任
靜
晃

李
理
事
長
錢
元

王
培
勳

任
佩
玉

江
永
月

沙
依
仁

李
淑
娟

李
瑞
金

李
鐘
元

林
文
碧

林
信
昌

可

W
K
H
叫
咱

制
制
莘
莘

開
幕
式

第
一
.
次
討
論
會
主
持
人
:
李
理
事
長
鍾
元

主
持
人
﹒
﹒
趙
教
授
文
藝

臺
灣
大
學
教
授
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
文
化
大
學
助
教

臺
灣
大
學
教
授

空
中
大
學
教
授
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
本
會
理
事
長

臺
灣
大
學
教
授

研
究
組

引
言
人
.. 

馮
教
授
燕

主
題

.. 

應
用
社
區
觀
念
建
立
兒
童
保
護
網

絡

主
持
人
:
郭
主
任
靜
晃

引
言
人
.. 

郭
主
任
耀
東

主
題

•. 

檢
視
兒
童
福
利
法
對
見
童
保
護
適

用
分
析

主
持
人•• 

李
理
事
長
鍾
元

便
餐
(
學
生
活
動
中
心
一
樓
餐
廳
)
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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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
佳
玲

俞
筱
均

洪
秀
蕊

洪
貴
真

馬
鎮
華

孫
健
忠

秦
文
力

郭
耀
東

郭
靜
晃

張
惠
芬

張
學
靄

陳
允
文

陳
阿
梅

陳
淑
琦

黃
就

黃
至
成

黃
斐
莉

黃
進
豐

馮
燕

彭
淑
華

楊
孝
澡

楊
雅
琪

趙
文
藝

劉
弘
極

謝
盛
發

龔
五
棉

文
化
大
學
講
師

文
化
大
學
兒
一
幅
所
所
長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行
政
組
主
任

實
踐
學
院
教
授

法
務
部
專
門
委
員
實
踐
學
院
教
授
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
臺
灣
大
學
教
授

臺
北
市
家
扶
中
心
主
任

本
會
分
會
理
事
長
文
化
大
學
育
兒
福
系
主
任

文
化
大
學
講
師
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
文
化
大
學
教
授

本
會
秘
書
長

文
化
大
學
教
授

閉
幕
致
詞

致
詞
人
.. 

李
理
事
長
鐘
，
兀

各
位
來
賓
、
各
位
學
者
專
家
、
各
位
女
士
、
各
位
先
生

•. 

感
謝
大
家
撥
冗
參
加
這
次
由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及
本
會
與
台
北
市

分
會
共
同
主
辦
的
「
社
區
兒
童
保
護
研
討
會
」
。
在
此
時
此
地
舉
行
這
項
會
議
，
個
人
認

為
是
件
相
當
有
意
義
的
工
作
，
因
為
，
雖
然
政
府
、
各
個
政
黨
及
民
意
代
表
都
表
示
重
視

社
會
福
利
，
但
其
重
視
的
對
象
卻
是
老
人
、
殘
障
人
士
等
，
而
把
我
國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
就
制
定
的
最
早
一
部
社
會
福
利
法
案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拋
諸
腦
後
，
主
要
的
原
因
是
見
童

沒
有
選
票
。
其
實
早
在

一
九
五
九
年
聯
合
國
就
呼
籲
各
國
重
視
見
章
，
但
大
家
似
乎
淡
忘

了
，
因
此
，
本
次
學
術
研
討
會
，
意
義
非
常
深
遠
，
尤
其
虐
待
見
童
事
件
層
出
不
窮
的
今

日
社
會
。
今
天
的
會
議
本
來
由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執
行
長
，
亦
即
內
政

部
社
會
司
白
司
長
親
自
主
持
，
因
白
司
長
另
有
會
議
，
分
身
乏
術
'
特
囑
咐
本
人
代
為
主

持
，
也
代
表
其
向
與
會
各
位
貴
賓
、
學
者
專
家
、
各
位
女
士
、
各
位
先
生
表
示
崇
高
的
敬

意
與
謝
意
。
必
讀
說
明
的
，
本
次
研
討
會
係
由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青
少
年
見
童
福
利
學
系
全

體
師
生
共
同
策
畫
，
在
此
亦
表
達
由
衷
的
感
謝
，
至
於
會
議
場
地
則
由
國
立
中
興
大
學
法

商
學
院
提
供
，

一
併
致
謝
。
如
有
服
務
不
週
之
處
，
則
是
本
會
規
畫
不
週
，
尚
祈
各
位
多

多
包
涵
。
現
在
就
開
始
進
行
本
次
的
研
討
會
。

本
會
副
秘
書
長

臺
灣
大
學
教
授

東
吳
大
學
教
授

第
一
次
討
論
會

本
會
名
譽
理
事
長

大
學
教
授

文
化
大
學
助
教

主
持
人
.. 

趙
教
授
文
藝

引
言
人

.. 

馮
教
授
是

主
題
•. 

應
用
社
區
發
展
觀
念
建
立
兒
童
保
護
網
絡
(
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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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t 主
持
人
致
詞

.. 

寧
理
事
畏
、
各
位
貴
賓
、
各
位
會
員

.. 

本
人
很
高
興
措
任
遺
次
討
論
會
的
主
持
人
。
馮
燕
教
授
是
電
視
上
名
人
，
大
家
都

聽
聽
她
，
毋
領
我
多
加
介
紹
，
同
時
她
也
是
見
童
福
利
方
面
的
專
家
。
今
天
很
榮
幸
能
邀

請
她
來
擔
任
引
雷
人
，
我
想
大
家
能
從
中
獲
得
很
多
的
益
處
。
在
引
言
報
告
結
束
後

，
希

單
大
眾
多
聽
取
吭
高
見
，
現
在
就
請
馮
教
授
開
始
引
言
。

引
言
人
為
教
授
燕
報
告

.. 

『
揖
用
社
區
發
展
觀
念
建
立
兒
童
保
護
網
絡
」
(
附
後
)

討
論

主
持
人

•• 
從
馮
教
授
的
引
言
報
告
可
以
瞭
解
，
馮
教
授
費
了
很
大
的
心
力
收
集
、
彙
整
中
外
資

料
，
報
告
內
容
不
但
盟
富
且
引
經
據
典
，
非
常
具
有
參
考
價
值
，
尤
其
是
最
後
幾
句
話
更

有
車
龍
點
晴
之
妙
。
她
提
到
我
國
早
有
基
本
的
見
童
保
護
概
念
，
在
層
次
上
並
不
亞
於
外

國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應
保
持
我
國
固
有
的
家
族
觀
念
、
鄉
里
之
惰
，
並
發
揮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
之
幼
的
精
神
。
中
國
古
體
會
云
『
虎
毒
不
食
子
」
，
而
現
在
一
些
家
庭
中
，
孽
子
軾
父
或

虐
待
子
女
等
串
件
層
出
不
窮
，
顯
已
違
背
我
國
固
有
的
倫
理
道
德
，
因
此
，
從
事
見
童
保

誼
工
作
者
應
多
加
注
意
是
頡
個
案
，
設
法
予
以
導
正
。
現
在
，
各
位
先
進
如
有
寶
貴
意
見

爾
提
出
與
搞
教
授
肘
輸
。

-
洪
教
授
實
真
(
實
踐
學
院
社
工
系
)

我
們
常
說
遠
親
不
如
近
鄰
，
但
在
馮
教
授
的
論
文
中
並
未
提
及
村
里
幹
事
，
而
其
在

社
區
兒
童
保
組
網
絡
中
的
應
擔
任
何
種
角
色
與
功
能
。
另
外
，
見
童
虐
待
應
如
何
界
定
。

引
言
人

.. 
本
文
所
引
用
的
是
美
國
資
料
，
而
在
美
國
並
無
此
種
行
政
體
制
。
另
外
，
村
里
幹
事

雖
然
人
數
眾
多
，
但
其
工
作
性
質
、
角
色
、
任
務
與
專
業
社
工
人
員
不
同
，
如
果
里
幹
事

能
夠
接
受
專
業
訓
練
，
工
作
負
荷
得
了
，
且
有
此
意
願
'
則
可
考
慮
將
之
納
入
社
區
資
源

之
一
;
如
這
些
條
件
無
法
配
合
，
則
我
們
不
能
指
望
過
高
，
否
則
不
但
他
們
無
此
意
顧
，

亦
無
法
將
工
作
做
好
，
反
而
犧
牲
了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的
社
工
員
。

李
教
授
鍾
元
(
中
興
大
學
教
授
)

在
以
往
政
府
一
些
要
員
對
村
里
幹
事
均
抱
有
一
種
錯
誤
的
看
法
，
認
為
村
里
幹
事
可

以
取
代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事
實
上
，
兩
者
的
服
務
層
次
截
然
有
別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村
里
幹
事

常
常
忙
於
各
級
政
府
交
辦
事
項
，
此
與
社
工
員
整
天
在
地
方
上
服
務
有
很
犬
的
差
距
。

郭
主
任
耀
東
(
臺
北
市
家
扶
中
心
)

目
前
圍
內
關
於
見
童
虐
待
指
標
有
兩
種
版
本
，
一
是
由
家
扶
中
心
所
發
展
出
，
男
一

則
是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所
擬
訂
，
但
目
前
尚
無
國
家
標
準
的
見
童
虐
待
指
標
。

陳
教
授
阿
梅
(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系
)

我
想
提
一
個
觀
念
與
大
家
共
享
，
今
天
的
主
題
是
社
區
見
童
保
護
，
我
很
贊
同
馮
教

授
文
中
從
社
區
著
眼
，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，
使
預
防
的
觀
點
來
探
討
見
童
保
護
的
工
作
，
而

馮
教
授
文
中
以
公
共
衛
生
的
觀
點
著
眼
，
我
認
為
可
以
換
男
一
個
角
度
，
從
生
態
體
系
的

觀
點
著
手
。
因
為
公
共
衛
生
的
觀
點
不
會
強
調
組
織
、
制
度
的
障
礙
，
而
有
些
見
童
虐
待

事
實
上
是
社
會
環
境
變
遲
或
社
會
組
織
、
制
度
障
礙
所
產
生
的
結
果
，
而
這
些
障
礙
，
如

以
生
態
體
系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則
社
工
員
及
專
業
團
體
的
地
位
就
顯
得
十
分
重
要
，
可
由
其

去
建
構
一
見
童
保
護
體
系
，
並
喚
起
社
會
的
重
視
與
參
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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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
言
人我

完
全
同
意
陳
教
授
的
觀
點
，
區
位
學
的
觀
點
是
社
工
界
所
自
行
研
發
的
學
派
，
亦

受
到
學
術
界
的
認
同
。
本
文
刻
意
強
調
由
流
行
病
學
的
觀
點
來
探
討
，
目
的
在
以
一
種
不

同
的
觀
點
來
看
兒
童
保
護
工
作
，
並
藉
以
比
較
不
同
方
法
間
之
差
異
與
優
劣
性
。
如
在
寫

本
文
時
就
發
現
，
區
位
法
強
調
專
業
人
員
的
重
要
性
，
但
是
否
會
因
此
而
忽
略
其
他
的
人

秦
教
授
、
又
力
(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系
)

我
想
針
對
馮
教
授
的
引
言
表
示
個
人
的
看
法
。
馮
教
授
認
為
生
態
學
的
觀
點
可
能
會

太
偏
重
專
業
人
員
，
事
實
上
，
因
為
以
往
的
社
會
工
作
界
太
強
調
專
業
人
員
，
將
案
主
視

為
病
人
需
要
治
療
，
而
社
工
員
則
扮
演
醫
師
的
角
色
。
這
種
病
理
模
式
簡
化
了
問
題
，
忽

略
了
外
在
的
環
境
因
素
。
因
此
，
社
工
界
才
會
發
展
出
生
態
學
觀
點
，
這
是
痛
定
思
痛
。

如
以
病
理
學
的
觀
點
來
看
見
童
虐
待
，
常
使
人
誤
以
為
兒
童
虐
待
是
個
人
或
個
別
家
庭
的

事
，
與
我
無
關
，
不
知
不
覺
中
製
造
出
許
多
虐
待
見
童
的
事
，
例
如
強
迫
見
童
補
習
，
不

注
意
公
共
場
所
對
兒
童
所
造
成
的
危
害
等
。
而
生
態
學
所
重
視
的
是
制
度
性
虐
待
，
並
將

兒
童
保
護
視
為
應
由
政
府
、
社
會
共
同
負
起
責
任
。

引
言
人本

人
完
全
贊
同
秦
教
授
的
看
法
，
但
有
兩
點
必
須
澄
清
的
，
本
文
原
只
著
重
在
家
庭

中
受
虐
待
的
小
孩
，
並
想
藉
此
延
伸
至
整
個
社
會
，
即
以
生
態
學
的
觀
點
探
討
整
個
見
童

虐
待
問
題
，
但
因
限
於
篇
幅
，
故
後
者
少
有
著
墨
，
這
是
本
人
的
疏
忽
;
第
二
是
本
文
所

引
用
的
國
外
文
獻
，
實
際
上
亦
強
調
外
在
環
境
，
在
此
特
以
說
明
。

主
持
人報

上
常
刊
載
兒
童
受
傷
害
的
案
例
，
但
政
府
方
面
並
未
予
應
有
的
重
視
，
故
我
呼
籲

在
座
各
位
關
心
見
童
福
利
的
學
者
專
家
，
如
發
現
兒
童
虐
待
案
件
，
記
下
來
並
正
式
行
文

有
關
機
關
重
視
這
類
案
件
。
男
外
，
應
禁
止
老
師
體
罰
學
生
，
以
免
教
師
藉
體
罰
之
名
行

虐
待
之
賞
。
本
次
討
論
會
由
於
馮
教
授
的
文
章
資
料
完
備
，
報
告
精
彩
，
而
帶
動
大
家
熱

烈
討
論
，
現
在
本
人
宣
布
此
次
討
論
會
至
此
告
一
段
落
，
謝
謝
大
家
。

第
二
次
討
論
會

主
持
人

.• 

郭
教
主
任
靜
晃

引
言
人

.• 

郭
主
任
耀
東

主
題
.• 

按
視
兒
童
福
利
法
對
兒
童
保
護
適
用
分
析

主
持
人
致
詞

李
理
事
長
、
各
位
貴
賓
，
大
家
午
安•• 

郭
主
任
擔
任
台
北
市
家
扶
中
心
主
任
已
有
多
年
，
目
前
也
是
中
華
見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
董
事
長
的
特
別
助
理
，
並
兼
淨
間
幼
兒
安
全
委
員
會
的
主
任
委
員
。
郭
主
任
的
引
言
係
從

法
律
的
適
用
及
實
例
來
分
析
社
區
兒
童
保
護
，
現
就
請
郭
主
任
引
言
。

之引
視言

臺水
福郭
幸!J平

曾在
重耀
堡東
畫報
用 4
分 H

析﹒

啊?
後

抖
的
抗
制

主
持
人謝謝

郭
主
任
的
引
言
報
告
，
個
人
將
郭
主
任
的
引
言
歸
納
成
三
點

.• 

心
刊
雖
然
現
行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仍
不
盡
完
善
，
但
也
是
經
歷
近
二
十
年
努
力
所
獲
得
的
結
晶

，
現
行
見
童
福
利
法
有
八
個
特
性
，
廿
一
個
要
點
。

∞
以
十
大
見
童
虐
待
新
聞
質
例
來
說
明
見
童
福
利
法
的
適
用
。

目
對
未
來
兒
童
福
利
發
展
所
提
的
建
議
非
常
具
體
與
落
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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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教
授
文
藝
(
本
會
名
譽
理
事
長
)

見
童
福
利
法
近
二
十
年
未
修
訂
，
個
人
覺
得
很
慚
愧
，
但
對
於
目
前
已
通
過
的
兒
童

福
利
法
，
個
人
並
不
滿
意
，
第
一
是
兒
童
福
利
法
對
於
知
道
見
童
虐
待
事
實
而
不
報
告
者

無
處
罰
的
條
款
，
第
二
是
美
國
規
定
十
二
歲
以
下
見
童
不
能
單
獨
留
在
家
中
，
而
我
國
見

童
福
利
法
規
定
六
歲
，
個
人
認
為
長
時
間
不
在
家
的
父
母
，
應
將
小
孩
寄
托
別
人
，
而
不

應
單
獨
讓
小
孩
留
在
家
中
。
第
三
是
美
、
日
等
國
均
設
立
兒
童
局
，
我
國
見
童
福
利
法
亦

有
此
規
定
，
但
迄
今
未
設
立
，
我
希
望
能
儘
早
成
立
，
則
人
員
編
制
、
經
費
自
然
有
著
落

楊
教
授
教
孝
漾
(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
我
們
以
往
均
以
鉅
視
面
的
觀
點
來
探
討
見
童
福
利
，
其
缺
失
是
無
法
在
法
律
上
落
實

，
本
會
應
有
一
種
使
命
感
，
要
求
政
府
落
實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即
本
會
應
成
立
一
兒
童
福
利

法
監
督
小
組
，
當
發
生
見
童
虐
待
事
件
時
，
觀
察
當
地
政
府
是
否
依
法
執
行
，
以
求
見
童

福
利
法
能
真
正
落
實
;
第
二
，
法
律
應
是
實
踐
性
而
非
宣
示
性
的
，
因
此
見
童
福
利
法
所

規
定
者
，
應
要
求
均
予
付
諸
實
施
，
如
成
立
兒
童
局
;
第
三
，
見
童
福
利
法
中
有
些
規
定

與
其
他
法
令
如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條
例
、
幼
稚
教
育
法
有
衝
突
，
以
致
各
行
其
是
;
四
、
見

童
福
利
法
不
重
視
民
間
組
織
的
力
量
，
以
致
無
法
確
實
督
導
政
府
。

趙
教
授
文
藝
(
本
會
名
譽
理
事
長
)

依
楊
教
授
意
見
，
本
會
可
聯
合
相
關
團
體
，
成
立
一
個
組
織
負
責
督
促
政
府
推
行
見

童
福
利
工
作
，
並
將
此
列
為
本
年
度
工
作
目
標
。

沙
教
授
依
仁
(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)

兒
童
福
利
法
雖
歷
經
十
九
年
多
始
修
正
完
成
，
但
不
足
處
仍
多
，
例
如
太
偏
重
特
殊

兒
童
部
分
，
對
於
一
般
性
見
童
福
利
則
疏
忽
了
;
又
如
婦
嬰
保
健
，
離
婚
家
庭
之
子
女
，

雙
生
瀝
婦
女
之
子
女
托
育
等
均
僅
是
輕
描
淡
寫
，
未
予
應
有
的
重
視
;
另
外
，
兒
童
福
利

法
與
其
他
相
關
的
法
規
間
存
在
街
突
，
各
說
各
話
，
使
人
無
所
適
從
。

郭
主
任如

同
楊
教
授
所
言
，
見
童
福
利
法
只
是
一
個
法
，
如
不
去
執
行
，
則
徒
法
不
能
自
行

，
故
見
童
福
利
法
臨
然
已
經
修
訂
，
就
應
去
確
實
執
行
，
如
果
本
會
能
發
起
成
立
有
關
小

組
，
監
督
政
府
的
行
政
，
則
該
法
就
能
真
正
落
實
，
嘉
惠
在
見
童
身
上
，
這
不
僅
是
兒
童

之
福
，
也
是
整
個
國
家
之
福
。

閉
幕
式

主
持
人
.. 

盔
，
理
事
長
鐘
，
兀

首
先
謝
謝
在
座
各
位
好
朋
友
花
了
整
個
下
午
的
時
間
熱
心
參
與
研
討
，
使
本
會
有
信

心
再
舉
辦
一
連
串
類
似
的
研
討
會
。
由
於
本
會
屬
於
學
術
性
團
體
，
今
後
本
會
將
繼
續
提

出
有
關
見
童
福
利
之
研
究
，
至
於
實
際
行
動
，
本
會
將
與
見
童
福
利
聯
盟
等
團
體
聯
繫
，

將
各
位
的
高
見
轉
給
他
們
，
讓
他
們
來
執
行
，
使
見
童
福
利
法
能
真
正
落
實
。
今
天
雖
只

兩
篇
論
文
，
且
似
乎
不
相
干
，
實
質
上
是
一
體
的
兩
面
，
因
為
沒
有
兒
裡
福
利
法
作
依
據

，
見
童
保
護
網
絡
就
無
法
建
立
，
而
兒
童
保
護
網
絡
要
發
揮
實
效
，
亦
必
須
與
兒
童
福
利

法
相
關
相
扣
。
很
欽
佩
提
出
論
文
的
兩
位
教
授
，
今
天
的
研
討
會
本
會
已
經
錄
音
，
俟
紀

錄
整
理
出
來
後
，
將
於
相
關
學
刊
上
刊
載
，
而
各
位
的
高
見
本
會
亦
會
送
有
關
機
關
參
考

。
總
而
言
之
，
本
次
研
討
會
能
順
利
舉
行
，
要
感
謝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的
經
費
支

援
，
文
化
大
學
見
一
幅
系
的
策
畫
，
本
研
討
會
如
有
些
許
成
就
也
是
各
位
的
支
持
與
提
供
寶

貴
的
意
見
。
春
節
將
近
，
祝
各
位
新
的
一
年
更
健
康
、
更
快
樂
、
更
進
步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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